

遂宁市安居区医保局
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bookmark: _GoBack]本年度，区医保局积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精神，认真落实市区2018年信息工作会议部署，注重规范，提升质量，圆满完成年度信息公开工作，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以分管副局长为组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日常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加强经费保障和日常督查，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效开展。实行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格局。
（二）强化载体建设。进一步完善局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保持与市级平台链接畅通，确保群众可以通过局网站专栏直接链接到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保障专栏功能与市级专栏功能基本一致。积极与新闻媒体合作，不断扩展信息公开渠道。    
（三）加强保密审查。进一步完善《区医保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区医保局政府信息公开审查制度》、《区医保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区医保局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制度》，并在具体审核过程中，增设业务股室审核，保密工作、信息公开工作分管领导审核，政策法规股审核等等内容，做到层层把关、公开安全，能公开的内容尽可能公开。积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信息公开人员坚持3个月一次对信息公开专栏发布的公开信息进行自查，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小组组织相关人员定期对信息公开规范性进行检查，确保信息的公开的规范性、严谨性。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8年，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公开信息共计251条，其中：政策文件信息136条，文件解读信息43条，规划计划信息5条，工作动态信息7条，统计数据信息4条，人事信息1条，公示公告信息13条，预决算及“三公”经费信息2条，便民服务信息24条，人大建议政协提案信息13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1条，政府信息公开指南1条，其他信息1条；通过市人社局网站公开1条；通过四川民生报道网公开1条；其他形式公开20余条。始终做到格式标准，分类准确，操作规范。  
（一）信息公开形式。坚持政务信息公开多样化与重点突出相结合的形式，公开渠道主要包括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新闻媒体、宣传资料等。
（二）信息公开范围。全局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公开范围公开政府信息，突出做好政府公文、行政规范性文件、人事、行政审批、“三公”经费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既重数量，更讲质量。 
（三）信息公开时间。全局坚持在20个工作日内公开政府信息，杜绝超时现象发生，并按时做好政策解读、热点回应等工作。
（四）信息公开内容。全局公开的信息始终做到内容完整、可读性强、格式规范，没有无效信息和简单的转帖信息。重点公开的内容是政策类、业务类和公共服务等信息。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情况
无
四、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的情况
无收费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无
六、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政府信息公开效率低，存在年底集中公开现象。
（二）改进措施。一要进一步优化信息公开流程，规范公开程序，完善审查机制。二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转变思想，增强信息公开实效，确保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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